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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7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防止泄露及保护产业技术的法律」
(下称, 产业技术保护法)修正案。本次修正案通过引进国家核心技术相关职权判定申请
通知制度及持有机构注册制度等，改进和完善了在实施现行国家核心技术监管相关制度
过程中出现的若干不足之处。本次修正案的内容包括提高对产业技术的泄露及侵害行为
(下称, 产业技术侵害行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及罚金数额、降低产业技术侵害行为
的成立要件等，加大对产业技术保护力度的内容。本次新修改的产业技术保护法将于公
布之日起6个月后开始施行。

1. 关于国家核心技术监管的主要修订内容

■ 新设国家核心技术职权判定申请通知制度及持有机构注册制度

根据现行产业技术保护法规定，持有产业技术的企业、研究机构、专业机构、大
学等(下称, 目标机构)可以向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申请就自己所持有的技术是否属
于国家核心技术作出判定(现行法第9条第6款)。但是，在现行产业技术保护法的
框架下，存在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只有在目标机构提交国家核心技术判定申请才
能对其是否属于国家核心技术进行判定的问题。

对此，产业技术保护法修正案新增了如果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认为企业、研究机
构、专业机构、大学等(下称, 企业等)可能持有国家核心技术的，可以通知企业等
提交国家核心技术判定申请的规定(修正案第9条之2第2款)。收到判定申请通知的
企业等应于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提交判定申请文件(但有正当理由的，经与产
业通商资源部长官事先协商，最多可以延长30日)(修正案第9条之2第3款)。

产业技术保护法修正案还新增了企业等被判定持有国家核心技术或国家尖端战略
技术，或者从目标机构受让国家核心技术的，应于该等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
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申请国家核心技术持有机构注册的规定(修正案第9条之3)。

根据产业技术保护法修正案，企业等自收到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的国家核心技术
判定申请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提交判定申请文件或者自发生属于国家核心技术持
有机构的事由之日起30日内未提交持有机构注册申请的，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可
以对企业等处1,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修正案第39条第1款第1项、第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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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对未经批准或未进行申报的国家核心技术的出口及跨境并购等的中止、禁
止、恢复原状等措施的程序

根据现行产业技术保护法规定，目标机构在出口国家核心技术或进行跨境并购时，
未经批准或者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批准，或未进行申报或者以不正当的方式进行
申报的，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可以委托情报侦查机关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
产业技术保护委员会(下称, 委员会)审议后，决定采取责令中止、禁止、恢复原状
等措施(现行法第11条第7款、第11条之2第9款)。

本次产业技术保护法修正案将“未经批准或未进行申报的情形”和“以不正当的方
式获得批准或进行申报的情形”；进行区分，规定目标机构未经批准或申报出口
国家核心技术或者进行跨境并购的，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可以直接采取责令中止、
禁止、恢复原状等措施，简化了相关程序(以虚假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得批准或
者进行申报的，须按现行规定委托情报侦查机关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委员
会审议)(修正案第11条8款, 第11条之2第10款)。

此外，虽然本次修正案中未将“情报侦查机关”变更为“国家情报院”(韩国法项下
“情报、侦查机关”中有“国家情报院、检察厅、警察厅”等)，但是，我们认为，
“情报侦查机关”是指“国家情报院”(外商投资促进法中明确规定为“国家情报院”)。

■ 新设对未经批准或申报的跨境并购等的履约强制金规定

如上所述，根据现行产业技术保护法规定，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可以对未经批准
或申报的跨境并购等采取责令中止、禁止、恢复原状等措施(现行法第11条之2第
9款)。但是，现行产业技术保护法对于未履行中止、禁止、恢复原状等措施的情
况未另行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因此其实效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对此，本次产业技术保护法修正案规定，对于未履行命令的人，产业通商资源部
长官可以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处以每日1,000万韩元以下的履约强制金(修正
案第11条之3)。

2. 关于加强产业技术保护的主要修订内容

■ 提高故意侵害产业技术行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数额及故意泄露技术行为的罚
金限额

现行产业技术保护法规定，对于认定为故意侵害产业技术的行为，可以在认定损
害金额的3倍以内确定赔偿数额。而本次修正案将赔偿数额上限提高至认定损害
金额的5倍(修正案第22条之2第2款)。

此外，修正案加大了对明知国家核心技术将在外国使用而实施技术泄露行为的人
的处罚力度，将罚金数额从“15亿韩元以下”提高至“65亿韩元以下”，而对产业
技术则从“15亿韩元以下”提高至“30亿韩元以下”(修正案第36条第1款、第2款)。

■ 降低产业技术侵害行为的成立要件及扩大行为的范围

现行产业技术保护法将以下行为列为产业技术侵害行为并予以禁止：(i)根据与目
标机构之间的合同等负有保密义务的人“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明知将对目标机
构造成损害”，仍实施泄露产业技术等的行为(现行法第14条第2项)；(ii)“在外国
使用或者明知将在外国使用国家核心技术”，而未经批准或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
得批准进行跨境并购等行为(现行法第14条第6项)；(iii)“在外国使用或者明知将
在外国使用国家核心技术”，而未经申报或者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进行申报进行跨
境并购等行为(现行法第14条第6项之2)；(iv)根据与目标机构之间的合同等负有保
密义务的人，在其产业技术相关的持有、使用权限消灭之后，仍“以获取不正当
利益或对该目标机构造成损害为目的”拒绝目标机构的返还、删除要求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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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第14条第6项之3)。

本次修正案删除了上述(i)类型产业技术侵害行为中的“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明
知将对目标机构造成损害”的要件、(ii)、(iii)类型中的“在外国使用或者明知将在
外国使用国家核心技术”的要件、(iv)类型中的“以获取不正当利益或对该目标机
构造成损害为目的”的要件，降低了产业技术侵害行为的成立要件(修正案第14条
第2项、第3项、第9项、第10项)。

另外，修正案还将根据与目标机构之间的合同等拥有对产业技术访问权限的人擅
自将产业技术泄露到指定场所以外或者以其他目的使用、公开产业技术的行为，
介绍、推介、诱导产业技术侵害行为的行为，未向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进行申报
或者以不正当的方式进行申报后出口国家核心技术的行为追加为产业技术侵害行
为(修正案第14条第4项、第6项、第8项)。

此外，对于产业技术侵害行为的处罚要件也降低了其成立要件，修正案将“以在
外国使用或使其在外国使用为目的”变更为“明知将在外国使用”(修正案第36条第
1款、第2款)。

3. 影响

鉴于根据本次产业技术保护法的修改，今后将实施国家核心技术职权判定申请通知
制度及持有机构注册制度，因此对于认为其拥有国家核心技术的企业有必要迅速履
行国家核心技术判定申请程序，并完成国家核心技术持有机构注册。

并且，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对于未经批准或申报的国家核心技术的出口及跨境并购
等可以直接采取中止、禁止、恢复原状等措施，并对其未履行跨境并购等的中止、
禁止、恢复原状等命令时处以履约强制金。另外，对未进行申报或者以不正当的方
式进行申报后出口国家核心技术的行为被追加为产业技术侵害行为而可能受到刑事
处罚等，加强了对国家核心技术出口及跨境并购等的监管。

因此，作为拥有国家核心技术的企业而言，为出口国家核心技术及进行跨境并购等
获得批准或进行申报变得更为重要，需要提前全面做好准备。

此外，鉴于产业技术侵害行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及罚金数额的提高，以及处罚
范围的扩大等，对产业技术及国家核心技术的保护力度加强，企业需要注意无意中
侵害其他公司的产业技术乃至国家核心技术的情况。

我们韩国广场律师事务所的商业秘密及技术泄露纠纷应对团队就国家核心技术、国家尖
端战略技术等产业技术泄露问题，基于对该等技术的正确理解及与警察厅安保侦查队、
国家情报院、产业通商资源部之间的丰富的业务处理经验，承办国家核心技术泄露侦查
应对、跨境并购审批、技术出口审批等相关的专业性应对工作。如果需要有关前述业务
相关的法律帮助，请随时联系韩国广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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